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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規管托運商通告 通告: 01/02 2002 年 6 月 7日 

 

 

重新確定已知托運人聲明 

 

 

 此通告用以提醒各受規管托運商，重新確定所有即將屆

滿三年年期的已知托運人聲明。 

 

 根據受規管托運商制度的標準運作程序，所有已知托運

人聲明有效期最長為三年及應於期滿前重新確定(但如果聲明已

包括在商業合約條文中，其有效性則可在合約期內)。由於受規管

托運商的註冊及已知托運人聲明的訂立在 1999 年 10 月開始，有

許多已知托運人聲明即將屆滿三年，各受規管托運商應作出有關

部署，重新確定即將到期的已知托運人聲明。 

 

 如有查詢，請聯絡本處的安全主任(電話：2182 1215 或 

2183 1248)。 

 

 

 

 

民航處處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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